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崑山科技大學 函
地址：710303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

聯絡人：劉靜慧

聯絡電話：(06)2050328

電子信箱：t093000265@g.ksu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崑科大樂活字第1110001782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11000178201.pdf、111000178202.pdf)

主旨：邀請貴校教師參加「化粧療法師資培訓研習營」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樂齡生活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為精進高中職教學品

質並增加實作課程之多樣性，特規劃辦理旨揭研習營。

二、活動時間訂於本(111)年3月10日（星期四）及3月24日（星

期四），當日上午9時~下午3時；地點假本校民生一館2

樓，旅運實習教室(H1204)。

三、參加者請於111年2月14日上午10時起至3月3日下午5時前，

至本校樂齡生活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報名網站報名(報名

網址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

/1JsOjcwC6v1dWGa2g1d9GXiDCgLSwI-lbPI4tp_VxDi8/edit?

ts=6209f15d)。

四、報名人數限20名，額滿為止；課程免費。

五、惠請准予參與教師或人員以公(差)假出席。

六、如遇重大天然災害，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本校所在

縣市停止上課、上班訊息；或因新冠肺炎疫情擴大，則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北一女中 1110216

*MRAA111600163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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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研習課程。相關資訊請留意本校樂齡生活產業管理學士

學位學程網站最新消息。

七、防疫期間，請與會人員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，勤洗手、

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、自備口罩與環保杯具，並配

合量測體溫(額溫超過攝氏37.5度禁止入場)；參與研習期

間倘有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狀者，應主動向主辦單位通

報，並遵守主辦單位配合防疫之相關處置(立即就醫或通報

相關衛生單位)。

八、倘與會人員有自國外入境情形者(研習前14日)，應依中央

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規定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

進行居家檢疫14天，未滿14天者，不得與會。

九、有關報名系統及諮詢等相關事項，請洽詢承辦人：陳助理

(電話：06-2050328)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校樂齡生活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劉靜慧、樂齡生活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陳

家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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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1638  
主旨：邀請貴校教師參加「化粧療法師資培訓研習營」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1/02/17 14:30:07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1/02/21 16:16:27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1/02/22 07:33:32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1/02/22 13:41:02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1/02/22 13:55:07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1/02/23 15:40:02  
如擬   


